
天 津 商 务 职 业 学 院 文 件  

 

津商职院字〔2018〕3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教研室主任聘任与管理办法 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及直属单位： 

为确保各项教学工作任务的落实，学校制定《教研室主任聘

任与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教学单位认真学

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

2018 年 7月 16日 

 

  抄送: 驻市商务委纪检监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16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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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室主任聘任与管理办法 

（修订稿） 
 

为确保各项教学工作任务的落实，根据学校工作实际，特制

订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实际在岗一线专任教师数在 5 人及以上的专业（群），

可设置教研室主任 1 名；实际在岗一线专任教师数在 10 人以上

的专业（群），可增设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二条 实际在岗一线专任教师数在 15 人及以下的公共基

础学科，可设置教研室主任 1 名；实际在岗一线专任教师数在

15 人以上的公共基础学科，可增设教研室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三条 马列教学部根据上级文件规定设置教研室。 

第四条 岗位任职人选在一线专任教师中竞聘或遴选产生，

由所在教学单位聘任。 

第二章 聘任条件 

第五条 基本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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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； 

2．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技能等方面的资格条件； 

3．具有满足岗位工作要求的身体条件； 

4．任现职以来或近五年各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为合格及以

上等次。 

5．教研室主任应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“双

师型”骨干教师。有教研室主任任职经历、条件优秀的，教研室

副主任可以放宽到讲师。 

第三章 岗位职责及待遇 

第七条 专业教研室主任（副主任）岗位职责： 

1．编制本专业（群）发展建设规划，为本专业（群）的发

展建设、改革创新提供意见建议，提升专业（群）知名度与影响

力。 

2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核心课程改革、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，

积极探索专业课程改革。 

3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教师研讨和编写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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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、授课计划等基础性教学文件，并负责审

核把关。 

4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教材建设；对本专业（群）教材的选

用、更换进行指导并按规定进行审核把关。 

5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教师进行教学研究、交流探讨等教研

活动，积极组织做好示范课、观摩课，帮助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质

量。做好外聘教师的教学规范管理与检查、沟通协调等工作。 

6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教师做好考试试卷的命题和阅卷工作、

试题库建设，负责本专业（群）课程试卷、记分册、成绩报告单

的检查送审及试卷分析等工作。 

7．组织、选拔本专业（群）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、

教师教学比赛等。 

8．组织本专业（群）教师参加数据、资料的填报、编写等

工作。 

9．协助主管教学副院长做好本专业（群）校内外实训基地

建设、实践教学周、校企合作、顶岗实习、毕业设计工作等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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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。 

10．协助主管教学副院长落实、安排本专业（群）教师教学

工作任务及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考核等工作。 

11．协助做好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。做好本

专业（群）的常规教学检查、教学巡视、教学督导工作，按照督

导要求进行听课并督促教师完成互相听课。 

12．协助本部门教学档案的建设工作。 

13．完成本学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八条 基础学科教研室主任（副主任）工作职责： 

1．组织好定期的教研活动（如集体备课、听课、教学观摩、

教学方法研究、考试方式改革、教学经验交流等），不断提高教

研活动质量和实效性。 

2．组织本教研室课程改革、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，并对参

与课程改革建设的教师给予指导。 

3．组织本教研室教师研讨和编写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、授

课计划等基础性教学文件，并负责审核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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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协助部门领导落实、安排好本教研室教师教学工作任务

及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考核等工作。 

5．对本教研室课程教材建设、教材选用及更换进行指导并

按规定进行审核把关。 

6．做好本教研室外聘教师的教学规范管理与检查、沟通协

调等工作。 

7．组织、选拔学生和本教研室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。 

8．协助部门领导做好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。

做好本教研室的常规教学检查、教学巡视、教学督导工作，按照

督导要求进行听课并督促教师完成互相听课。 

9．组织本教研室教师做好考试试卷的命题和阅卷、试题库

建设，负责本教研室课程试卷、记分册、成绩报告单的检查送审

及试卷分析等工作。 

10．组织本教研室教师参加数据、资料的填报、编写等工作。 

11．协助本部门教学档案的建设工作。 

12．完成本部门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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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岗位待遇： 

1．担任专业教研室主任，可冲抵80-90%的社会服务工作量；

担任专业教研室副主任，可冲抵 70-80%的社会服务工作量。 

2．担任基础学科教研室主任，可冲抵 70-80%的社会服务工

作量；担任基础学科教研室副主任，可冲抵 60-70%的社会服务

工作量。 

3．具体冲抵比例由所在部门确定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正式发布施行后，《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聘

任暂行办法》（津商职院字〔2013〕60号）即行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